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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张明
星 摄影报道）又是一年春来到，
又是一年“3·15”。3 月 15 日下
午，淮南市2024年“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激发消费活力”暨
诚信教育主题宣传活动在淮南
新世界休闲生活广场举行。此
次活动由市政府主办，市市场监
管局、市消保委秘书处承办。淮
南日报社等28家成员单位、市保
险行业协会等15家行业协会、淮
南市义工联等 4 个志愿者团队、
淮南移动公司等 30 家企业参加
了活动。

现场，市市场监管局、市公
安局等单位通过悬挂横幅、设立
展板、发放宣传彩页等形式，深
入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消费
者的维权意识。市市场监管局
工作人员还对平时查扣的、消费
者难以辨别的假冒伪劣商品进
行展示说明，现场为消费者答疑
解惑，面对面、零距离讲解假冒
伪劣商品的辨别方法。市消保
委发布了消费警示，包括预付式
消费警示、老年消费警示、家用
电器消费警示等，并现场受理市
民消费投诉。市卫健委、市商务
局等单位派发各类宣传手册，引
导大家不断提升消费维权意识

和消费维权能力，倡导科学、健
康、节约、环保的消费理念。市
供电公司、淮南首创水务公司等
企业通过开展便民服务，树立诚
信经营、公平交易的社会形象，
努力为消费者营造安全、放心、
有序的消费环境。

活动现场，还为 4 家获得省
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12家获得
市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颁发了
奖牌。随后，企业代表安徽亮剑
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施伟娟进行了诚信承诺发言，

“让我们共同倡导尊重消费者、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让消费者感
受到我们的诚意和用心，共同营
造一个诚信、和谐的消费环境。”

据统计，当天共有1500余名
消费者参与互动，各单位接受咨
询500余人次，受理各类投诉40
余件，发放各类宣传册 10000 余
份。“3·15”期间，我市各县区也
分别开展了“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紧
紧围绕“激发消费活力”主题，通
过设置宣传咨询台和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引导群众积极参与
消费维权活动，让消费者敢消
费、愿消费、乐享高品质消费。

开展诚信教育 激发消费活力
我市举办2024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讲解如何识别假冒伪劣商品

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 廖凌云 摄影报道）3月15日下午，淮南市
2024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激发消费活力”暨诚信教育主题宣
传活动在淮南新世界休闲生活广场举行。淮南日报社组织工作人员
参加了现场宣传活动，面对面倾听消费者心声，护航放心消费。

“这是我们推出的‘3·15’特刊，请看一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
我们反映。”在咨询展台前，淮南日报社工作人员热情地向市民介绍
着。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揭露侵害消费者权益不法行为，在3月
15日消费者权益日当天，淮南日报社《淮河早报》倾情推出了“3·15”
消费者权益日特刊，发布了相关部门查处的典型案例和消费警示。
在活动现场，市民可以免费领取阅读。

近年来，淮南日报社自觉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按照市委、市委宣传部的要求，强化精品内
容生产和平台建设，加速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传播力、引导力、影
响力、公信力持续增强，成为全市新闻舆论工作的主阵地、传播党和
政府声音的主渠道。每年，淮南日报社都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
等单位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消费知识宣传，
积极解决消费者急难愁盼问题，依法维护消费者权益，为消费者营造
良好的消费环境，助力淮南高质量发展。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特刊

消费者权益 我们共同维护

春风十里拂人面，税收宣传在身边。3月15日下午，大通区税务局组
织“税小通”青年党员先锋队来到北京城房售楼部前广场“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户外宣传活动现场，搭台开讲，积极开展税收宣传活动。

活动中，税务干部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话语向过往群众普及税
法知识，发放税费宣传资料，宣传便民办税服务新举措，就群众关心的纳
税人缴费人权利与义务、发票开具与维权、纳税申报等问题进行逐一详
细解答，并对常见的发票违法行为进行讲解，引导群众通过正当渠道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诚信纳税氛围。活动结束
后，税务干部开启了“流动宣传”模式，走进周边的超市、店铺、药房等，向
工作人员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悉心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类涉税问题，
诚恳听取他们对纳税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并做好问题台账登记，有
效回应了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关心关切的税费热点问题。

“今后，我们会多组织税务干部走出去，倾听民意、了解民情、解决问
题、化解矛盾，不断提升广大纳税人缴费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大通区税
务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本报通讯员 田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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